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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谢期刊的编辑给我机会，回应安靖如君对我所写的书评的回应。安靖如

君的回应文章很有深度。他和我在“进步的”儒学政治学理念上并无分歧。他试

图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儒学的德性观有紧密联系。但是，我发现

他书中有趣但令人质疑的不仅仅是他贯穿全书的观点即德性提升需要宪政民主，

更重要的还有他具体的关于自我坎陷的论述。他认为圣人（如果真有圣人的话）

限制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服从宪政民主之法规，这样才能让自己及其他民众的德

性成长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论述（如果合理的话），为以儒学为基础的民主理

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述。而这正是我反驳的核心。我认为，如果真有圣人存在的

话（不大可能），儒家应该会青睐仁政而不是民主；换言之，圣人不应该自我限

制其德性而是应该充分利用以造福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德

性。 

在他对我的回应中，安靖如君一再澄清在他书中所表达的是“并不是必须把

圣人的存在当作真实情况。”他同意章士钊的观点“从来没有[至德]之圣人”或

至少“实际上也没有人在历史的任何时间点上被确切地称为圣人”（方括弧内的

词是我所加）。这意味着他为宪政民主所设想的自我坎陷论述不是基于“对圣人

的信奉”，他认为我的评论是基于对他论述的不恰当理解。 

诚然如安靖如君所说，他并没有说过圣人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对我来说，他

的著作中最重要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其试图探讨圣人有限的．．．存在之情况——圣

人理论上．．．存在的可能——对政治儒学的意义。在他的回应中，安靖如君也声称他

论述的是“儒家政治哲学一定要建立在提高德性的基础上，这种提高包括达到圣．．．．．．．．．

人境界这种有限的情况．．．．．．．．．．”（着重号作者加） 

圣人境界这种有限的情况的论述似乎贯穿全书。比如在 28 页，他赞成并引

用牟宗三的话：“无论一个人的德性达到了怎样的成就，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时候，

也不能凌驾于相关的界限（即政治领域的最高原则）。”在后面也论述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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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总结‘自我坎陷’的方法就是：在施之于政治领域的时候，即使圣人也不能违

反宪法”（66页）。在 85页，他再次重复了牟宗三的观点：“即使圣人也‘不

能凌驾于相关规则限制之上’（即政治领域之律则）。”在结尾部分，他再次强

调了他自我坎陷论中的圣人境界这种有限的情况：“我想要强调即使在圣境理想．．．．．．．

这种情况．．．．，自我坎陷是这种理想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个人德性达到怎样的高

度，我们也需要自我坎陷”（144页，着重号作者加）。考虑到此书的目的是要

在“理想的”或“有限的”圣人境界的背景下为宪政民主辩护，我觉得我的批评

并非不当。 

但是，如果圣人理想这一情况从论述中除掉，圣人或者圣人们理论上存在的

可能性也不予考虑的话，我怀疑自我坎陷的论述将不再有多大意义。如果所有人

的德性成长都是有限的，人人都会犯错不可能完美。如果达到圣境尚有争议，那

么没有人敢于声称自己拥有优越的才德从而保证自己免于法律条文的指导与限

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为了宪政民主而进行德性的自我坎陷，因为根本

没有人能达到至善，从而得到至尊之位。 

那么，我们还剩下两种办法为民主辩护，这两者都不需要自我坎陷。第一是

安靖如君所说的穆勒式的参与论，认为民主参与有益于民众的德才成长。我在书

评中指出这一立论依赖于不可靠的实证数据，不足以构成立论的稳固基础。我现

在的看法是参与论的成立不需要“自我坎陷”的支持，因为参与论不具备自我坎

陷论中的那种清楚的、具有悖论性质的逻辑，参与论立论的基础是德性伦理与政

治伦理之间的连续性，二者之间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分离或排斥。这一点我也

在书评中提到。 

第二个是安靖如所称的民主为受法律保障的空间，民众有机会参加多种政治

活动，从而达到德性成长的目标。这是一个直接的、工具性的论证，并不需要自

我坎陷这样的逻辑，特别是在没有真实存在的圣人的前提下，圣人也就无需自我

坎陷以赋予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 

 安靖如在文章中提到我在《儒学至善主义》一书中工具性地、表现性地为民

主所作的论证，并表达了担忧，因为我在书中并没有诉诸于儒学的个人德性成长

乃至臻于圣境这样的理念。的确，我在书中并没有吸纳儒学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圣

境理念来建构我的宪政民主理论。但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行不通，我倒是但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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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通。我提出的工具性的、表现性的论证更直接有力地为儒学宪政民主辩护。

虽然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得到有说服力的回应，但我依然没有被说服。 
 


